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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機關學校
首長核章
	

	經查本校現職教師(校長)具有下述情形：(勾選其中一項）
1、 □家庭突遭變故。
2、 □本人重大急症無法工作。
3、 □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辦、合併或組織變更，致無足夠授課時數或無授課事實者。
4、 □符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8條第1項第1款與第2款及第19條規定，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申請自願退休生效者。
擬申請於 111 年 6 月 30 日退休生效，惟不影響學校教學業務運作，特此證明。
此致
屏東縣政府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機關印信）

中華民國  111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備註：本證明書需加蓋機關印信。
